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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教风学风专项持续整治行动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入推进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

工作，继续发扬优良教风学风，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现开展我校教风学风专项持续整治行动，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查工作组

1.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督查组

第一组：赵变亲、张建强

第二组：王君文、张迎春

第三组：朱红康、闫艾萍、张少颖

第四组：赵跃先、孙枝莲、张海珠

第五组：郑国璋、肖黎明、胡青平

2.学院督查组

各学院要成立以党委书记、院长为组长的教风学风督查组，针对本学

院的教风和学风开展督查，并于 2025 年 3月 21 日将学院教风学风督查组

名单交回教务部 206 办公室。

二、督查时间

2025年 3月 24 日至 2025 年 7月 6日。

三、督查内容

1.教师要认真安排教学，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授课，目标明确、内容充



实、逻辑清晰、论证严谨、重难点突出、深度和广度合理、教学方法选用

恰当；坚决杜绝“满堂灌”、照本宣科、念 PPT 等现象，提倡教师积极开

展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式，提升教

学效果。

2.教师上课必须携带教案，教案要精心设计，突出以“学”为中心，

结合学科前沿发展和学生实际水平，及时更新授课内容，严禁使用陈旧教

案进行授课。

3.教师要对课堂进行有效的管理，检查学生出勤情况，维护课堂秩序，

教育和督促学生遵守课堂纪律，对屡教不改的学生，教师要及时将情况向

辅导员或学院学工组反馈。

4.教师要加强实验实训课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实验实训课程必须具

有完备的实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实验指导讲义（教案）、实验教材或

实验指导书、实验记录、实验报告、考核办法等相关资料，注意实验教学

过程和管理过程是否安全可靠。

5.学生必须遵守课堂纪律，服从教师管理；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主动

提问、发言、讨论，认真完成教师布置的教学任务；杜绝上课不拿教材、

不记笔记、吃东西、聊天、玩手机等现象。

6.教师和学生须着装得体，准时到教室上课，不得迟到、早退，上课

期间严禁接打电话或随意离开教室；严禁出现课间正常休息不落实，违规

提前下课的现象。

7.严肃考试纪律、端正考风，各督查组加强对考试工作督查，严查考

试过程规范性，杜绝监考教师不规范监考的行为，杜绝学生考试违纪、作



弊行为。

四、督查方式

1.各督查组以听课、看课、随机走访等方式对教风学风工作展开督查。

2.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督查组要加强听课、看课力度，着重了解教师

对课堂（含实验实训）的组织管理及教学内容的处理、教学方法与教学手

段应用等情况。

3.教务部要加强对教师教学执行情况的检查，把每日巡查、随机抽查

和中控室检查结合起来，重点检查教师上课纪律问题。

4.学院督查组要将听课和巡查结合起来，加大听课力度，实现听课、

评课全覆盖，加强对教师和学生上课情况的巡查，重点检查学生旷课、迟

到、早退、玩手机、不认真听课等问题，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

5.各督查组要加大考试巡视力度，规范考试过程，严肃考风考纪，维

护考试公平。

五、结果处理

学校将严格执行《山西师范大学教学差错、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办法》

《山西师范大学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山西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

《山西师范大学考试纪律与违纪处理规定》，对违规违纪者一律严肃处理，

处理结果在学院年终考核中一并体现。

教务部

2025 年 3 月 20日


